
 
 

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二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

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洗錢防制法第二十二條第

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

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 

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二

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

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 

洗錢防制法業於一百十三

年七月三十一日經總統修

正公布全文，將原第十五

條之二變更條次為第二十

二條，爰修正本辦法之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洗錢防

制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二條第六項規定

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洗錢防

制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五條之二第六項規

定訂定之。 

本法業於一百十三年七月

三十一日經總統修正公布

全文（以下簡稱本次修正

），爰修正本辦法授權條

文，由本法第十五條之二

變更條次為第二十二條。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行為人：指違反本

法第二十二第一項

規定，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

機關裁處告誡之人

。經裁處告誡後五

年內再違反者，亦

同。 

二、金融帳戶： 

(一)於金融機構所開

立之存款帳戶，

指銀行法第六條

至第八條所稱之

支票存款、活期

存款及定期存款

帳戶。 

(二)於辦理儲金匯兌

業務之郵政機構

開立之存簿儲金

、定期儲金及劃

撥儲金。 

(三)依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第三條

所定電子支付帳

戶。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行為人：指違反本

法第十五條之二第

一項規定，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

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之人。經裁處告誡

後五年內再違反者

，亦同。 

二、金融帳戶： 

(一)於金融機構所開

立之存款帳戶，

指銀行法第六條

至第八條所稱之

支票存款、活期

存款及定期存款

帳戶。 

(二)於辦理儲金匯兌

業務之郵政機構

開立之存簿儲金

、定期儲金及劃

撥儲金。 

(三)依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第三條

所定電子支付帳

戶。 

一、第一款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一條。 

二、配合本次修正將「虛

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

務事業」修正為「提

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

業或人員」，爰修正

第三款規定。 

三、第四款文字酌修。 



 
 

三、虛擬資產帳號：指

向提供虛擬資產服

務之事業或人員註

冊之帳號。 

四、第三方支付帳號：

指非屬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所稱電

子支付機構，提供

代理收付網路實質

交易款項服務之業

者開立之賣方帳號

。 

三、虛擬通貨帳號：指

於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事業註冊

之帳號。 

四、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帳號：指非屬電子

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所稱電子支付機構

，提供代理收付網

路實質交易款項服

務之業者開立之賣

方帳號。 

第三條 警察機關應建立

適當機制，將違反本法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之相關資料，於必要範

圍內，提供予以下機構

、事業或人員查詢： 

一、金融機構。 

二、依提供虛擬資產服

務之事業或人員洗

錢防制登記辦法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完

成洗錢防制登記，

且其登記未經撤銷

或廢止之提供虛擬

資產服務之事業或

人員。 

三、向數位發展部申請

完成洗錢防制及服

務能量登錄，且在

登錄效期內提供第

三方支付服務之事

業或人員。 

前項機構、事業或

人員取得違反本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相

關資料，僅得作為執行

本辦法所定帳戶、帳號

限制管理措施及洗錢防

制之用，不得為其他用

途使用。 

為確保資料提供之

即時性、正確性，警察

第三條 警察機關應建立

適當機制，將違反本法

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

定之相關資料，於必要

範圍內，提供予以下機

構、事業或所屬人員查

詢： 

一、金融機構。 

二、依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事業防制

洗錢及打擊資恐辦

法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完成洗錢防制

法令遵循聲明，且

其聲明未經撤銷或

廢止之虛擬通貨平

台及交易業務事業

。 

三、向數位發展部申請

完成洗錢防制暨能

量登錄，且在登錄

效期內之第三方支

付服務業。 

前項機構、事業或

其所屬人員取得違反本

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

規定之相關資料，僅得

作為執行本辦法所定帳

戶、帳號限制管理措施

及洗錢防制之用，不得

為其他用途使用。 

為確保資料提供之

一、第一項本文、第二款

、第三款及第二項有

關條次及業者名稱部

分，配合本法第六條

規定，酌作文字修正

。 

二、配合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辦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之刪除

，及提供虛擬資產服

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

防制登記辦法第三條

「洗錢防制登記」制

度之訂定，爰修正第

一項第二款文字。 

 

 



 
 

機關得以建置系統之方

式提供查詢。 

各資料取得方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就其所屬或所轄機構

、事業或人員取得前項

資料之下列事項適時監

督及查核： 

一、資料取得方之資格

是否與第一項規定

相符。 

二、對於資料之取得、

處理及利用是否合

於相關規定。 

即時性、正確性，警察

機關得以建置系統之方

式提供查詢。 

各資料取得方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就其所屬或所轄機構

、事業或人員取得前項

資料之下列事項適時監

督及查核： 

一、資料取得方之資格

是否與第一項規定

相符。 

二、對於資料之取得、

處理及利用是否合

於相關規定。 

第四條 本辦法所為帳戶

、帳號暫停、限制功能

或逕予關閉等措施之效

力，自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

誡之日起算五年。 

      於上述限制期間內

，行為人再次違反本法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者，期間自前項期間屆

滿日之翌日起，重新起

算五年。 

第四條 本辦法所為帳戶

、帳號暫停、限制功能

或逕予關閉等措施之效

力，自行為人違反本法

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

定之告誡日起算五年。 

於上述限制期間內

，行為人再次違反本法

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

定者，期間自前項期間

屆滿日之翌日起，重新

起算五年。 

一、為使文意明確，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一條。 

第五條 金融機構受理行

為人申請開立新金融帳

戶，應依下列情形辦理

： 

一、行為人有存款帳戶

及其疑似不法或顯

屬異常交易管理辦

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所定情形之一

者，應拒絕其開戶

之申請。 

二、行為人有金融機構

防制洗錢辦法第四

條所定情形之一者

，應拒絕其建立業

務關係或交易。 

三、其他法規有規定拒

第五條 金融機構受理行

為人申請開立新金融帳

戶，應依下列情形辦理

： 

一、行為人有存款帳戶

及其疑似不法或顯

屬異常交易管理辦

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所定情形之一

者，應拒絕其開戶

之申請。 

二、行為人有金融機構

防制洗錢辦法第四

條所定情形之一者

，應拒絕其建立業

務關係或交易。 

三、其他法規有規定拒

本條未修正。 



 
 

絕開戶、建立業務

關係或交易者，依

該法規辦理。 

絕開戶、建立業務

關係或交易者，依

該法規辦理。 

第六條 金融機構對於行

為人之金融帳戶，除繳

交公用事業費用（如水

、電、瓦斯）、稅款、

罰金、罰鍰、滯納金外

，應為下列限制： 

一、每個帳戶之晶片金

融卡於自動化服務

設備（含實體/網

路ATM）每日轉帳

（含約定、非約定

交易）、提領金額

上限各為等值新臺

幣一萬元整；晶片

金融卡消費扣款(

含行動金融卡)與

前述額度併計。 

二、禁止使用網路銀行

（含行動銀行）、

電話（語音）銀行

及將存款帳戶連結

各式支付平台（含

電子支付、第三方

支付、行動支付或

開放銀行TSP業者

等）及其他類似之

電子銀行業務辦理

支付或轉帳服務。 

三、臨櫃辦理提領、轉

帳或匯出匯款時，

金融機構為執行加

強行為人身分確認

或持續審查措施，

得要求其提供交易

相關資料，證明交

易之合理性，如無

法提出合理說明時

，金融機構得拒絕

其交易。 

前項行為人之金融

帳戶如屬電子支付帳戶

第六條 金融機構對於行

為人之金融帳戶，除繳

交公用事業費用（如水

、電、瓦斯）、稅款、

罰金、罰鍰、滯納金外

，應為下列限制： 

一、 每個帳戶之晶片金

融卡於自動化服務

設備（含實體/網

路ATM）每日轉帳

（含約定、非約定

交易）、提領金額

上限各為等值新臺

幣一萬元整；晶片

金融卡消費扣款(

含行動金融卡)與

前述額度併計。 

二、禁止使用網路銀行

（含行動銀行）、

電話（語音）銀行

及將存款帳戶連結

各式支付平台（含

電子支付、第三方

支付、行動支付或

開放銀行TSP業者

等）及其他類似之

電子銀行業務辦理

支付或轉帳服務。 

三、臨櫃辦理提領、轉

帳或匯出匯款時，

金融機構為執行加

強行為人身分確認

或持續審查措施，

得要求其提供交易

相關資料，證明交

易之合理性，如無

法提出合理說明時

，金融機構得拒絕

其交易。 

前項行為人之金融

帳戶如屬電子支付帳戶

本條未修正。 



 
 

，其額度應為下列限制

： 

一、每個電子支付帳戶

每月累計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之付

款金額，以等值新

臺幣三萬元為限。 

二、每個電子支付帳戶

每日累計國內外小

額匯兌之支付金額

，以等值新臺幣一

萬元為限。 

，其額度應為下列限制

： 

一、 每個電子支付帳戶

每月累計代理收付

實質交易款項之付

款金額，以等值新

臺幣三萬元為限。 

二、每個電子支付帳戶

每日累計國內外小

額匯兌之支付金額

，以等值新臺幣一

萬元為限。 

第七條 提供虛擬資產服

務之事業或人員對於行

為人之虛擬資產帳號，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拒絕行為人申請開

立新帳號。 

二、行為人原有帳號，

應由提供虛擬資產

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先予暫停該帳號全

部交易功能，辦理

帳號結清後，逕予

關閉。 

第七條 虛擬通貨平台及

交易業務之事業對於行

為人之虛擬通貨帳號，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拒絕行為人申請開

立新帳號。 

二、行為人原有帳號，

應由虛擬通貨平台

及交易業務之事業

先予暫停該帳號全

部交易功能，辦理

帳號結清後，逕予

關閉。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第三款。 

 

第八條 提供第三方支付

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對於

代理收付網路實質交易

之賣方客戶業務，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行為人新申請成為

賣方客戶時，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視為提供第三方

支付服務之事業

或人員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辦法

第十條第一款高

風險客戶，應辦

理同辦法第七條

第二款與第九條

規定之確認客戶

身分措施及持續

審查機制。 

第八條 第三方支付服務

業對於代理收付網路實

質交易之賣方客戶業務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行為人新申請成為

賣方客戶時，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視為第三方支付

服務業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辦法

第十條第一款高

風險客戶，應辦

理同法第七條第

二款與第九條規

定之確認客戶身

分措施及持續審

查機制。 

(二)除依前目進行加

強盡職調查後，

配合本法第六條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二)除依前目進行加

強盡職調查後，

認確有申請成為

新賣方客戶之必

要者外，原則應

拒絕行為人之申

請。 

(三)經依前二目加強

盡職調查後仍核

准行為人新申請

成為賣方客戶者

，應執行本條第

二款規定之服務

限制。 

二、行為人受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

機關裁處告誡前已

為提供第三方支付

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賣方客戶者，提供

第三方支付服務之

事業或人員應執行

以下服務限制： 

(一)行為人於同一提

供服務之事業或

人員僅限開立一

個帳號。 

(二)自然人於同一提

供服務之事業或

人員僅限代表一

家法人簽約成為

賣方客戶。 

(三)不得提供虛擬帳

號服務。 

(四)撥款天數不得短

於交易請款日起

算二十日。 

(五)每日收款金額上

限為等值新臺幣

二萬元。 

(六)每月累計收款金

額上限為等值新

臺幣二十萬元。 

三、提供第三方支付服

認確有申請成為

新賣方客戶之必

要者外，原則應

拒絕行為人之申

請。 

(三)經依前二目加強

盡職調查後仍核

准行為人新申請

成為賣方客戶者

，應執行本條第

二款規定之服務

限制。 

二、行為人受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

機關裁處告誡前已

為第三方支付服務

業賣方客戶者，第

三方支付服務業應

執行以下服務限制

： 

(一)行為人於同一業

者僅限開立一個

帳號。 

(二)自然人於同一業

者僅限代表一家

法人簽約成為賣

方客戶。 

(三)不得提供虛擬帳

號服務。 

(四)撥款天數不得短

於交易請款日起

算二十日。 

(五)每日收款金額上

限為等值新臺幣

二萬元。 

(六)每月累計收款金

額上限為等值新

臺幣二十萬元。 

三、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應定期清查，如賣

方客戶有違反前款

第一目之情形者，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應儘速結清該帳號



 
 

務之事業或人員應

定期清查，如賣方

客戶有違反前款第

一目之情形者，提

供第三方支付服務

之事業或人員應儘

速結清該帳號後，

逕予關閉。 

後，逕予關閉。 

第九條 金融機構、提供

虛擬資產服務及第三方

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應將行為人視為高風險

客戶，進行加強確認客

戶身分及持續審查措施

。 

      金融機構、提供虛

擬資產服務及第三方支

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執

行前項強化措施時，發

現有疑似洗錢或其他不

法之交易時，得於查證

期間內，先予暫停帳戶

、帳號之全部或部分功

能。 

第九條 金融機構、虛擬

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

業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應將行為人視為高風險

客戶，進行加強確認客

戶身分及持續審查措施

。 

金融機構、虛擬通

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

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執

行前項強化措施時，發

現有疑似洗錢或其他不

法之交易時，得於查證

期間內，先予暫停帳戶

、帳號之全部或部分功

能。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二

條第三款及修正條文第八

條。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應逕

予關閉之帳號，倘已依

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

、禁止或類此處分者，

應依其他法令優先辦理

。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應逕

予關閉之帳號，倘已依

其他法令遭扣押、保全

、禁止或類此處分者，

應依其他法令優先辦理

。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一

日施行。 

修正本辦法施行日期。 

 


